
  
 

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公司《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

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相关

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
1.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鼎力租赁提供担保，符合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，本

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担保决策程序合法。 

2.本次公司为鼎力租赁提供的担保额度是根据鼎力租赁2016年度的发展需

要合理制定的，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，

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。 

3.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效率，符

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对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独立意见 

1.本次回购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担保决策程序合法。在本次担保额

度范围内，董事会授权董事长



  
 

愿、融资成本、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制订了连续、稳定、科学的回报

机制与规划，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此次制定的《公司三年(2015-2017 年)股东

回报规划》，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购买期限在一年以内的低

风险银行理财产品，提高了公司阶段性闲置资金的利用率，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

成本，同时，低风险理财产品，风险可以有效控制。此外，该事项已履行了必要

的审批程序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事项，

亦同意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。 

 

独立董事：范根初    舒 敏    顾敏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2016 年 3 月 5 日 


